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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调解桌”搬到家门口，解特殊群体燃眉之急；家事审

判融情于理，续血脉亲情温暖心弦；民生保障精准发力，

护劳者安、老者乐、幼者康……近年来，辽宁省锦州市古

塔区人民法院深耕司法为民沃土，创新推出“三步走”解

纷、“三位一体”家事审判、“护薪护老护苗”保障机制，完

成从“单点破题”到“全域护民”的保障升级，让公平正义

在基层落地生根、触手可及。

□ 庄海洋

黑龙江富锦

精耕“司法良田”守好“国家粮仓”
▲法官到当事人家中回访，了解赡养费支付情况。 刘子嘉 摄

江苏东台

“代表、委员+法官”高效化解纠纷

浙江台州黄岩

庭审“活教材”守好年轻干部廉洁关

湖南宁乡

调解监控侵犯邻居隐私权纠纷案

天津宁河

以案释法倡导爱老孝亲

图①：法官在拉康社区居委会听取居民对
赔偿协议的意见。

图②：法官前往火灾起火点。
图③：法官在勘验植被受损情况。
图④：法官在核对生态修复区域规划图。
图⑤：法官在讨论生态修复方案。

本报讯 近日，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苗庄人
民法庭审结了一起继承老人遗产案，法庭依法驳回
了未尽赡养义务子女的诉讼请求。

老人生前育有二子一女，早年两个儿子与老人
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由两个儿子出资为老人建
房，每年给付老人 120 元养老费和食用的米面。老
人去世后，二儿子把哥哥和妹妹告上法庭，要求继
承和分割老人住房、鱼塘补偿款、土地流转费等财
产。苗庄法庭经审理查明，虽然两个儿子与老人签
署过关于赡养的协议书，但无证据证明二儿子为老
人出资建房，无法证明老人生前居住的房屋为老人
遗产，子女的两个舅舅出庭证明二儿子未对老人履
行赡养义务。特别是在老人去世后，在为老人送终
的最后时刻，二儿子仅是短暂到场停留并未参与老
人的善后事宜，老人的丧事均为哥哥出资操办，由
于无证据证明二儿子对老人尽了养老送终的赡养义
务，故依法驳回了二儿子要求继承和分割老人遗产
的诉讼请求。

“百善孝为先。”苗庄法庭通过以案释法，维护
了公序良俗，弘扬了爱老孝亲的传统美德。

（何 宁）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人民法院二
龙山人民法庭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办
理、先行调解及裁判机制，成功审结一起涉粮纠
纷案件,赢得了当事人的好评。

富锦坐拥“中国粮食仓储能力第一县”“中国
绿色食品原料种植第一县”的美誉，更以“中国
大豆之乡”“中国东北大米之乡”闻名遐迩。二龙
山法庭立足辖区粮食企业集中、收购仓储环节法
律风险突出的实际，通过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开
展粮食仓储专项排查，整合多元解纷资源，及时
化解潜在矛盾，优化企业生产环境；以数字赋能
革 新 办 案 模 式 ， 开 展 涉 粮 企 业 巡 回 审 判 ， 运 用

“龙法和”云法庭线上调处异地纠纷，显著降低企
业维权成本。结合劳务、合同等高频纠纷以案释
法，编制宣传材料，组织精准入企普法。通过司
法建议拓展审判效能，动态掌握企业司法需求，
推动涉企纠纷同比下降 35%。今年以来，二龙山法
庭共快审快结涉粮企业案件 5 件，平均审理周期同
比缩短 18天。 （弓译智）

本报讯 “不到半个月你们就帮我拿回了苗木
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近日，江苏省东台市人
民法院头灶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2024 年 3 月，张某从某苗圃公司购买榉树苗用
于种植，总价款 5.3万元。张某支付 2.5万元后，称
苗圃公司提供的苗木存在规格不符、价格过高、苗
木存活率低等问题，拒不支付剩余苗木款。苗圃公
司多次追要未果，遂将张某起诉至法院。开庭当
天，头灶法庭邀请辖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庭
审，并在庭审结束后一同走进林地进行现场勘验。
通过“代表委员说理+法官说法”，双方当事人对
苗木规格、存活情况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签订调
解协议，张某当场一次性支付苗圃公司苗木款 2 万
元，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孙云文 夏卫萍）

本报讯 “相比传统理论学习，庭审带来的冲
击更直接，也让我清醒认识到岗位上的廉政风险
点。”一名年轻干部坦言，这番真切感悟，来自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联合区委组织部开展的
廉政教育活动。近日，黄岩区 50 余名重要岗位年
轻干部走进第一法庭，旁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庭
审，通过全程观摩举证、质证等庭审环节，让年轻
干部感受司法威严与贪腐代价，将司法实践转化为
直击人心的廉政教育“活教材”，为廉洁从政敲响
警钟。

近年来，黄岩区法院组织特定庭审观摩，强化
精准警示，更依托公众开放日、法治宣讲团等方式
将廉政教育延伸至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等更多领
域。截至目前，该院累计开展庭审观摩、法治宣讲
等活动共 50 余场，以多样化形式让不同群体在沉
浸式体验中感受司法公正，切实强化廉洁意识。

（赵丽平）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花明楼
人民法庭巡回审理化解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周某与张某毗邻而居。2023 年，张某在自家
房屋外墙安装了监控并对准了后院。由于张某家监
控的位置足够高，导致周某家正门及大部分房屋皆
在张某家监控的范围内。周某认为张某此举不仅侵
犯了家人隐私，同时监控闪烁的灯光也给家人的休
息造成影响。无奈之下，周某诉至法庭。考虑到农
村安装监控已很普遍，而村民在如何维护自己权益
的同时又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方面意识还比较薄
弱，承办法官决定将庭审设在周某的庭院内，借机
给村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安装监控维护自己的
财产安全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自己权利行
使的度和边界，不能因此而侵犯和损害他人的权
益。”庭审现场，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法
官、村干部、派出所民警的耐心释法明理，以及前
来旁听的周围邻居劝解中，双方达成和解，约定在
七日内张某调整好监控位置避免侵犯周某隐私，纠
纷得以圆满解决。 （邹 晴）

“上门+快办”：“三步走”打通
便民“最后一公里”

“咚咚咚——”今年 8 月的一天，日头
刚过晌午，古塔区法院法官何冰与调解员顶
着烈日，提着文件袋走进了张大叔的家。

客厅里，张大叔坐在轮椅上，背后垫着
厚厚的靠垫，见到法官上门，原本紧锁的眉
头舒展了些许。“知道您行动不便，我们就
上家里来调解了，咱们慢慢聊……”何冰坐
在炕沿上，语气温和地说。

张大叔叹了口气，指了指桌上的保险
单：“我因高位截瘫长期卧床，家里全靠你
阿姨撑着。我们想解除保险合同换点现金，
可保险公司说只能退一小部分，我心里实在
不舒坦。”

“大叔您先放宽心，这份保险合同条款
写得很明确，退保退还的是保单现金价值，
保险法也有明文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
的 ， 保 险 公 司 应 按 合 同 约 定 退 还 该 笔 款
项。”何冰指着合同条款逐一解读。

联系保险公司开展几轮释法说理后，法
官终于让双方打消顾虑、达成一致：自愿解
除涉案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一次性向当事人
退还保险现金价值 3 万元。在熟悉的农家小
院里，张大叔在家人的协助下，郑重地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调解协议顺利生效。

“接下来，我们会启动‘涉残纠纷司法
确认绿色通道’，24 小时内完成立案，再用
24 小时审查材料，裁定书做好后 24 小时内
给您送过来。”何冰收起协议，语气笃定，

“这样一来，这份调解协议就有了实打实的
法律强制力，您后续拿钱、维权都不用再操
心了。”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调解协议上，也照亮
了张大叔夫妇的笑容。原本棘手的退保纠
纷，在当事人熟悉的家庭环境中顺利画上了
句号。而古塔区法院 3 个“24 小时”的承

诺，更让这份化解矛盾的温暖，多了一份坚
实的法律支撑。

今年年初以来，为推动解纷端口前移，
古塔区法院以“如我在诉”意识，打破“坐
堂办案”模式，主动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在办理涉民生案件过程中，创新推出“上门
调解+上门服务 （司法确认审查） +司法确
认”解纷“三步走”工作法。“这个‘三步
走’模式是古塔区法院融入党委领导下多元
解纷大格局的生动实践。”古塔区法院院长
李华表示，尤其对于涉老、弱、病、残等特
殊群体纠纷，该模式更是“健全联动机制、
凝聚服务合力”的鲜活例证，将司法便民、
利民、为民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情法+修复”：“三位一体”巧解
家事纠纷“千千结”

“张女士，您好！我是古塔区法院的法
官岳莉，想回访一下您，这几个月您给您父
亲的赡养费都按时打过去了吗？父女俩最近
有没有多些沟通？”

“岳法官，都按时付了，每月 700 块，
从没落下……”

这段回访电话背后，是一起跨 20 余年
的赡养纠纷，更是古塔区法院“心理疏导+
回访帮助+法治教育”三位一体家事审判机
制的务实实践。

今年 68 岁的张某某，2000 年与前妻离
婚 ，2003 年 因 一 起 故 意 伤 害 案 锒 铛 入 狱 ，
这一去便是 20 年。铁窗之内，他错过了儿
子的成长，也与女儿的关系渐渐断了联系。

刑满释放后，张某某无房产、无收入，
身体也日渐衰弱，唯一的儿子又意外离世，
张某某的生活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将女
儿张女士诉至古塔区法院，要求女儿履行赡
养义务。彼时女儿张女士早已成家，孩子尚
且年幼。

“他缺席了我 20 年的人生，现在老了

才来找我，我心里这坎儿迈不过去。”庭审
中，张女士直言心结，拒绝赡养父亲。而张
某某坐在原告席上，声音沙哑：“我知道当年
犯错没养你，可我现在真走投无路了，就想
有口饭吃。”

“父女一场，他毕竟是您的父亲，血浓于
水啊。何况，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法定义
务，不因父母过往过错而终止，这既是法律规
定，也是伦理底线。”庭审中，岳莉既引导张
女士回望过往父女情分，又通过法治教育明晰
赡养义务的法律底线与伦理责任。随后，岳莉
又转向张某某：“入狱这些年，女儿一个人打
拼，既要顾着自己，还要惦记妈妈和年幼的弟
弟，她的苦，您也得理解。”

把情绪摊开，把事情理顺，最终，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张女士每月向父亲支付赡养费
700元。

截至目前，古塔区法院运用“心理疏导+
回访帮助+法治教育”三位一体家事审判机制
审结家事案件 91 件。数字背后，彰显的是古
塔区法院将个案审理延伸至家庭关系修复和社
会风险防控的治理智慧——每一起家事案件的
妥善处理，既是法律纠纷的化解，更是社会细
胞的修复。

“优先+精准”：“三护”筑牢民生
权益“保障网”

“ 微 信 到 账 5800 元 ！”“ 微 信 到 账 6200
元！”……近日，一声声清脆的微信提示音在
古塔区法院审判庭内此起彼伏，与 39 名劳动
者脸上舒展的笑容交织在一起。

这温暖的一幕，源于一场牵动 39 个家庭
的劳动纠纷。不久前，某派遣公司因经营调整
大幅调岗，张某等 39 名员工因新岗位与原约
定差距过大明确拒绝，没想到竟直接收到了解
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说解雇就解雇？待岗那几个月的工资没
发，这也太不合理了！”一群人又气又急，多

次与公司沟通无果后，只能抱团走进古塔区
法院。

承办法官接手后，决定将调解作为化解
纠纷的优先选择。随后，一场场“背靠背”
沟通接连展开：对劳动者，一边安抚其激动
情绪，一边通过法律援助代理人解读调岗合
法 性 、 押 金 违 法 性 等 法 律 规 定 ； 对 用 人 单
位，直指其履约责任，引导换位思考。清晰
的法律指引、推心置腹的沟通，渐渐消融了
双方的对立坚冰。

开 庭 当 天 ， 法 院 开 启 “ 协 同 办 案 快 车
道”，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分工协作，从调解
协商、敲定协议到款项支付、送达调解书，每
个案件用时不足 10 分钟，这场涉及 39 人的系
列纠纷，在高效和谐中圆满落幕。

快速化解 39 名劳动者的薪资纠纷并非偶
然，这背后，是古塔区法院“护薪护老护苗”
民生保障机制的坚实支撑：

——“ 护 薪 ” 方 面 ， 推 行 全 流 程 提 速 、
全环节调解、全方位化解的解纷模式，让劳
动者的合法报酬得到快速兑现，切实解决讨
薪难问题；

——“护老”方面，注重平衡法律权益与
亲情维系，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兼顾子女经济
能力，协商确定合理赡养方案，积极争取社会
救助，多措并举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

——“护苗”方面，依托“古法护蕾”品
牌建设，对拒付抚养费、调整抚养费等不同情
形，制定差异化策略，定期开展案件回访，强
化多部门协作，跟踪抚养费履行及未成年人生
活状况，确保裁判有效落实。

古塔区法院聚焦劳动者、老年人、未成年
人三大重点群体，建立“三护”民生保障机
制，以“优先立案、优先排期、优先审理”的

“三优先”服务提速办案进程，更以涉老年
人、未成年人案件 100%回访率筑牢权益保障
底线。这些精准发力的举措让司法“速度”与

“温度”落地见效、可感可及，持续为社会和
谐稳定厚植“法治土壤”。

““三制三制””联动联动，，护民生冷暖护民生冷暖

近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并确认《山
南市洛扎县拉康镇“2·03”森林火
灾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协 议》有
效。这是西藏自治区首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
彰显了山南中院为筑牢高原生态
安全屏障提供严密的司法保障。

今年 2月 3日，洛扎县拉康镇
发生一起因企业过失引发的森林
火灾，导致 1427.36 亩森林受灾。
事故发生后，在山南中院等单位
的参与指导下，赔偿权利人山南
市林业和草原局、洛扎县人民政
府与责任企业依据《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管理规定》等法规，经平等
磋商，共同达成了包含赔偿责任、

生态修复责任、履行方式及违约
条款的赔偿协议，并向山南中院
申请司法确认。

为确保赔偿协议合法可行、
尽快落地见效，山南中院法官松
尖兵、格桑巴珠和来自安徽芜湖
的援藏法官孟何深入森林火灾现
场勘验、固定损害证据；组织召开
听证会，面对面听取居民和林草
部门意见。经过三十日公告并全
面审查，山南中院确认该赔偿协
议合法有效。

“ ‘ 磋 商 + 司 法 确 认 ’ 模
式，既发挥了行政磋商的高效优
势，又赋予了协议司法强制力，
为修复生态提供了司法保障。”
孟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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